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４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及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取得的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一）专利基本情况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

日

专利权

期限

专利

类型

专利

权人

１

数字电视网页监

控服务器及监控

系统

ＺＬ ２００９ １ ０１９３９８５．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自申请日起

二十年

发明专

利

广 州 杰 赛

科 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２

一种河道发光栏

杆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３２９４７．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自申请日起

十年

实用新

型专利

３

一种便携通信设

备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５６８５６．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二）专利摘要

１

、数字电视网页监控服务器及监控系统。一种数字电视网页监控服务器、

监控系统以及监控方法，通过提供的数字电视网页监控服务器，该网页监控服

务器可以接收浏览器发送的

ＵＲＬ

请求， 并将该

ＵＲＬ

请求转换为对应的指令信

息后，根据该指令信息得到对应于该指令信息的相关监控数据信息，并可以将

这些监控数据信息转换为网页格式文件后返回给浏览器，因此，可以通过一台

支持浏览器的机器即可实现对数字电视网络的监控， 而在目前任何一台可以

上网的设备都有浏览器的支持， 因此无需大费周章地下载安装与环境相应的

二进制可执行文件，更无须进行参数的相关配置，提高了对数字电视网络进行

监控时的便利性。

２

、一种河道发光栏杆。本实用新型涉及河岸栏杆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河道

发光栏杆，在高分子复合材料管制成的透明栏杆主体内部设有发光装置，所述发

光装置与控制器连接。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使河道栏杆既实现安全措施又不

影响河道视觉效果。通过栏杆本体透明，则不影响河道的视觉效果，同时在栏杆

本体内设置发光二极管，既起到安全提示作用，又能在夜晚营造柔美、优雅、祥和

的气氛。

３

、一种便携通信设备。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携通信设备。所述便携通信设

备包括机箱、设置在所述机箱中的视频输入电路、信号发射机、控制器、信号接收

机、音频输入电路和音频输出电路。所述信号发射机连接至所述视频输入电路和

音频输入电路，所述信号接收机电连接至所述音频输出电路，所述控制器分别电

连接至所述信号接收机和所述信号发射机。 所述信号发射机接收所述视频输入

电路输入的视频信息并对远端发送； 所述接收机接收远端传输的音频信息和数

据信息，所述音频输出电路输出音频信息；所述控制器分别控制所述信号发射机

和所述信号接收机进行视频信息的发送和数据信息的接收。 所述便携通信设备

可对远端传输视频图像、定位数据、环境参数并进行语音会话，方便实用。

以上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

技术的领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０

股票简称：文峰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在南通市文峰饭店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

间为

８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９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９３,９５２,４３５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３７１,７４９,８５０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２,２０２,５８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９．９４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７５．４４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４．５１

（三）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徐长江先生主

持。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８

人，独立董事江平因参加独立董事资格培训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财务总监张凯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比

例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用超募资金永久

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的议案

３９３

，

９２３

，

１３５ ９９．９９％ ２０

，

３００ ０．０１％ ９

，

０００ ０．００％

通过

２

关于收购上海文峰千

家惠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２３

，

９４１

，

１３５ ９９．９５％ １０

，

３００ ０．０４％ １

，

０００ ０．０１％

通过

３

关于收购南通文景置

业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的议案

２３

，

９３２

，

１３５ ９９．９２％ １０

，

３００ ０．０４％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４％

通过

４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

贴的议案

３９３

，

９２２

，

９３５ ９９．９９％ １４

，

３００ ０％ １５

，

２００ ０．０１％

通过

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３２１,６７８,０００

股）、南通新有斐大酒店有限公司（持有

４８,３２２,０００

股）作为公司关联股东，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

２

项《关于收购上海文峰千家惠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及第

３

项《关于收购南通文景置业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时回

避表决，其所持有股份的表决权已在该等议案表决时扣除。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南通分所顾迎斌、李垚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1

年

8

月

2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420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5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深圳创维

－RGB

电子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暨联合创新实验室成立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毅昌

"

）与深圳创维

－RGB

电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创维

"

）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书暨联

合创新实验室成立合作协议， 同时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上午双方在深圳创维举行

了

"

创·毅·色产品创新联合实验室

"

的揭牌仪式。

双方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通过

组建联合实验室共同致力于电视产品创新设计的研究以及加工制造等方面的

长期业务合作关系。

一、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

、双方挂牌成立

"

创·毅·色产品创新联合实验室

"

，可供双方合作研发以及

国内外交流、宣传使用。

2

、双方未来将开展新一代电视技术与产品的研究、开发、推广等业务

的深层次合作。

2012

年， 基于对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 双方主要致力于

对深圳创维的主力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后期双方将在

IMR

多重效果的实现

与应用以及彩晶玻璃在电视机领域的应用等方面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与探

讨。

（二）合作方式

以广州毅昌为技术开发主导，深圳创维增派相关设计、技术人员配合，通过

联合实验室共同开发项目。

二、本次战略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联合试验室成立之后，广州毅昌将基于

2012

年深圳创维的主力产品，与其

在技术研究、产品规划等方面相互协作，预计为其提供

60-100

万套电视机外观

结构件产品。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书的签署，有利于双方通过优势互补，提升双方整体研

发水平和创新能力，以取得在彩电产品创新研发方面的突破，进一步加大双方

业务合作力度，提高公司产品在深圳创维的市场份额。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

日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33

西藏银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因有关方案尚在拟定中，相关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预计

2011

年

8

月

9

日待相关方案制作完成、召开董事会

审议通过并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2011－059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彩虹绿世界解除与

2 Degrees Eco Wares Pty Ltd.

及嘉星国际有限公司的意向性《销售总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2

月

27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彩虹绿世界

"

）与

2 Degrees Eco Wares Pty Ltd.

（以下简称

"2 De－

grees"

）、深圳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绿世界

"

）签署了

《销售总协议》，

2 Degrees

向彩虹绿世界采购全降解餐盒， 协议金额总计美元

190,800,000.00

元；彩虹绿世界与嘉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嘉星国际

"

）、深

圳绿世界签署了《销售总协议》，嘉星国际向彩虹绿世界采购塑胶卡板，协议金

额总计美元

83,270,000.00

元。

2011

年

7

月

15

日公司公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大意向性合同的进展公告》

披露了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正在与

2 Degrees

、嘉星国际商谈关于解除《销售

总协议》的事项。

合同履行过程中，

2 Degrees

向彩虹绿世界和深圳绿世界提出， 由于下游客

户尚未下达正式订单且重新提出采购全降解餐盒的规格、重量、材料、单价等要

求，导致

2 Degrees

无法履行《销售总协议》，为此要求终止《销售总协议》。为履行

《销售总协议》，彩虹绿世界已完成相关生产线的安装及调试，已具备履约能力，

但

2 Degrees

至今未下达正式订单， 严重影响了彩虹绿世界的正常生产经营计

划。为了减少损失，不影响其他业务的开展，彩虹绿世界同意

2 Degrees

提出的终

止协议的要求。

2011

年

7

月

31

日，

2 Degrees

、彩虹绿世界和深圳绿世界签署了《关于解除〈销

售总协议〉的协议》。三方确认，各方一致同意无条件解除三方于

2011

年

2

月

27

日

签署的《销售总协议》。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销售总协议》即时解除。《销售

总协议》解除后，

2 Degrees

、彩虹绿世界和深圳绿世界三方在《销售总协议》项下

的权利义务即时终止，《销售总协议》尚未履行部分，各方终止履行。《销售总协

议》解除后，《销售总协议》已经履行部分，合同各方互不承担相互返还的义务，

互不返还其接受的履行。截止本协议签署日，彩虹绿世界累计收到

2 Degrees

支

付的

5788

美元的全降解餐盒样品预付金，已完成全降解餐盒的样品制作，并通

过全降解餐盒的欧盟

RoHS

六项和

EPA3052

：

1996

标准的检测。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嘉星国际向彩虹绿世界和深圳绿世界提出，由于海运

费用大幅上涨导致嘉星国际的贸易成本剧增，履行《销售总协议》将无法保证正

常的贸易利润，要求终止《销售总协议》。为履行《销售总协议》，彩虹绿世界已完

成相关生产线的安装及调试，已具备履约能力，但嘉星国际履行合同进展缓慢，

严重影响了彩虹绿世界的正常生产经营计划。为了减少损失，不影响其他业务

的开展，彩虹绿世界同意嘉星国际提出的终止协议的要求。

2011

年

7

月

31

日，嘉星国际、彩虹绿世界和深圳绿世界签署了《关于解除〈销

售总协议〉的补充协议》。三方确认，各方一致同意无条件解除三方于

2011

年

2

月

27

日签署的《销售总协议》。本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销售总协议》即时解除。

《销售总协议》解除后，嘉星国际、彩虹绿世界和深圳绿世界三方在《销售总协

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即时终止，《销售总协议》尚未履行部分，各方终止履行。《销

售总协议》解除后，《销售总协议》已经履行部分，合同各方互不承担相互返还的

义务，互不返还其接受的履行。截止本补充协议签署日，彩虹绿世界累计收到嘉

星国际货款

37,262.96

美元，并向嘉星国际销售塑胶卡板

1440

个以及含纤维塑胶

卡板

374

个。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发布了 《关于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

的公告》， 在公司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稽查局立案调查事项进行自

查和对公司

2011

年

3

月

2

日公告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

有限公司签订的意向性协议进行核查工作完成之前，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

将尽快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并尽快披露媒体澄清公告，待指定媒体披露澄清公

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2011-07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设立长春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证监局《关于核准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设立长春分公司的批复》（广东证监许可

[2011]135

号），公司获准在吉林省长春

市设立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管理吉林省、黑龙江省的证券营业部。

长春分公司专职从事吉林省、黑龙江省区域内证券营业部的管理，不直接经营证

券经纪业务，也不从事投资银行等任何其他业务。长春分公司属于费用中心，不需划拨

营运资金。

公司将依法完成筹建，并按要求办理有关证照。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11－63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曾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以下简称长城资产管理公

司）因借款合同纠纷起诉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倍特建设）进行公告 （相关公告详见

2010

年

10

月

14

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近日，本公司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民事判

决书（

2010

）成民初字第

683

号。该判决书就上述借款合同纠纷判决如下：

一、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与倍特建设、本公司签定的还款协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予以解除。

二、倍特建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欠款本金

20073801.94

元及相应利息 （利息从每笔贷款逾期之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按

原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及合同约定的复利计算标准计付）。

三、倍特建设向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支付违约金（计算标准为从

2010

年

6

月

21

日起每日按本金

7305109.27

元的万分之五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四、倍特建设就已归还本金

1050

万元向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支付利息（利息

从

2005

年

3

月

20

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按原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及合同约定的

复利计算标准计付）。

五、本公司对倍特建设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六、驳回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共计

57777.6

元由倍特建设、本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成都中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八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1-042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所持成都银行股份后续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08

年

6

月

24

日，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二

届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以

13,500

万元认购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成

都银行

"

）

4,500

万股新发股份的议案，并经

2008

年

7

月

10

日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见

2008

年

6

月

25

日 《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08

年

9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投资成都银行的补充公告》，公告公司所持

有的成都银行

4,500

万股中的

3,000

万股属代广州恒龙投资有限公司认购并代为

持有（广州恒龙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5

日更名为津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津蒲投资

"

）。（具体内容见

2008

年

9

月

3

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刊载的《关于投资成都银行的补充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对外投资行为，公司董事会分别于三届十七次会议和三

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所持成都银行

3,000

万股股份以

3

元

/

股

的价格转让给津蒲投资并授权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将所持成都

银行

1,500

万股股份以

4.90

元

/

股的价格转让给成都弘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下

称

"

弘苏投资

"

）并授权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其中：三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公司将所持成都银行

1,500

万股股份以

4.90

元

/

股的价格转让给弘苏投资

并授权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已经提交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以上相关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

月

29

日、

2011

年

7

月

9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截至

2011

年

7

月

26

日，经成都银行、银行监督管理机构等的批准，转让给津

蒲投资的

3,000

万股代持股份已完成股权过户手续，本次转让因以认购价转让，

故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业绩产生影响； 转让给弘苏投资的

1,500

万股正在办

理过户手续，一经完成，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747

股票简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2011-19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8

月

1

日，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通讯方式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于同年

7

月

29

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

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董事、副总裁、董秘原隆欣先生辞职及聘任新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2011

年

7

月

20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副总裁、董秘原隆欣先生提交

的书面辞呈，因公司正处于改制买断时期，出于个人原因原隆欣先生提出辞去

公司董事、副总裁、董秘职务。原隆欣先生辞去董事、副总裁、董秘职务后，不在

公司及下属、关联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及董事会谨向原隆欣先生在担任董

事、副总裁、董秘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定董事人数为

7

人，原隆欣先生本次辞去董事职

务后，公司董事会尚有董事

6

人，未使董事的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自原隆欣先生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公司董事会承诺

将在近期按相关规定增补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王

薇女士为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

大连大显股份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八月一日

简历：

王薇：女，出生于

1981

年，法学硕士，中级经济师，

2006

年获得上海证券交易

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2008

年取得证券从业资格，

2006

年至今任大连大显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编号：临

2011-027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责任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07

年

4

月

20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为甘肃条山农工

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兰州市金昌路支行

860

万元贷款以公司

土地使用权证项下面积为

1,668,929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设定最高额为

860

万元

的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

2007

年

4

月

20

日至

2010

年

6

月

24

日（详见本公司

2007

年

001

号《关于为控股股东子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公告》）。

近日，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及中国农业银行兰州市金昌路支行就更换担保方一事不断协商，并达

成一致，由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

述贷款提供担保， 并于

2011

年

7

月

27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兰州市金昌路支行重新

签订担保合同，同时本公司为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高额

为

860

万元的抵押担保责任予以解除。

此次担保责任解除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8000.00

万元人民币，逾期担

保数量为零。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一日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

002197

公告编号：

2011-027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曾胜强先生关于股权质押事宜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曾胜强先生与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证通电子股权受益权转让与

回购合同》，并将其持有的公司

15,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7.15%

）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为

1

年。上述股权质押登记

相关手续已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

公司控股股东为曾胜强先生，实际控制人为曾胜强先生、许忠桂女士夫妇，

二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2,379,5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03%

，其中曾胜强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

65,423,232

股，占公司总股本

31.18%

。此前许忠桂女士将其持有的

6,4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曾胜强先生所持公司股权累计质押股数为

1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5%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胜强先生及许忠桂女

士所持公司股权累计质押股数为

21,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0%

。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2011-020

深圳燃气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现有董事

15

名，因议案涉及与公司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港华投

资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包德元先生、欧大江先生、刘秋辉先生、韩德

宏先生、张小东先生、吕华先生、陈永坚先生、关育材先生、黄维义先生回避了议

案的表决，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已经

201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和

2011

年

5

月

26

日召

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

际情况，已用自筹资金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进行了先期投资，根据有关

规定，按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对本次非公开发

行方案的募集资金金额作如下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8,500

万元（含发行费用），募集资金

净额不超过

95,063.33

万元 （项目投资总额

154,940

万元减去截至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司使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金额

59,876.67

万元）。除该事项外，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一日

证券简称：司尔特 证券代码：

002538

公告编号：

2011-028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8

月

1

日收到独立董事杨剑波先生书面辞职信。 杨剑

波先生因其自身工作繁忙

,

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有效履行职责

,

特提出辞去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杨剑波先生辞职后，公司尚有董事

8

名，其中独立董事

2

名。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规定，杨剑波先生在任期内辞职导致本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低于董

事会总人数的

1/3

， 故杨剑波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独立

董事补齐空缺后方可生效。在此之前，杨剑波先生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

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依照法律程序提名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

候选人，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衷心感谢杨剑波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

2011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020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搬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6

月

16

日，谷城县环保局向公司下发了《关于落实县政府加强铅蓄电

池及再生铅行业污染整治工作会议精神的督办通知》（谷环函

[2011]22

号），公司于

6

月

21

日起组织搬迁，

7

月

30

日，公司石花工厂涉及搬迁的

4

条

蓄电池扩展生产线以及其相关的设备已全部搬迁至新址， 具体进展情况

如下：

6

月

21

日和

6

月

26

日，公司组织实施了第一、二条生产线及其相关设备的

搬迁，该两条生产线已于

7

月

1

日正常运转；

7

月

11

日和

7

月

12

日，公司组织实

施了第三、四条生产线及其相关设备的搬迁，该两条生产线已于

7

月

30

日正

常运转。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


